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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斯堡防止清洗钱原则之 
私人银行业全球防止清洗黑钱指引 
 
序言 
 
下列指引适用于私人银行业务关系。适用于其它市场层面的指引可能与此等指引不

同。管理层有责任制订政策及程序，遵守本原则办事。 
 
1 接纳客户：一般指引 
 
1.1  总则 
 
 银行应制订政策，防止其全球业务被用作犯罪途径。银行应尽力合理确定客户

的财富和资金来源均属合法之后，方接纳对方作为客户。推荐客户的私人银行

人员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单纯完成内部审核程序并不免除该人员此项基本责

任。 
 
1.2  鉴定客户身份 
 
 银行应采取合理措施确定客户及其利益拥有者的身份，并在完成此程序后方可

接纳客户。 
 
1.2.1  客户 
 

• 自然人：银行应查阅客户的正式身份证明文件或其它证据(视实际情况而

定)，验明是否符合银行要求，以确定客户身份。 
 
• 股份公司、合伙公司、基金会：银行应索取证明文件，以验证客户是否正当

地组成和运作。 
 
• 信托基金：银行除索取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外，亦应索取有关基金成立及

运作的适当凭据。 
 
• 身份证明文件必须在开户时仍然有效。 

 
1.2.2  利益拥有者 
 

必须确定所有账户的利益拥有者身份，然后遵照以下原则对所有主要利益拥有

者进行尽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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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如账户以个人名义开立，私人银行人员必须确定客户是否为自己开

户。如有怀疑，银行应确定账户持有人以何种身份处理账户，为谁处理账

户。 
 
• 法人团体：如客户是公司，例如私人投资公司，私人银行人员应充分查明该

公司的架构，以鉴定出资人、主要持股人、资金控制人（例如董事）、有权

向公司董事作出指示的人士。私人银行人员应作出合理判断，确定是否进一

步对其他股东作尽职审查。不论客户的股本属于注册股本或无记名股本性

质，此项原则均适用。 
 
• 信托基金：如客户是信托基金，私人银行人员应充分了解信托基金的结构，

以确定出资人（例如财产授予人）、资金控制人（例如受托人），以及任何

有权辞退受托人的人士或团体。私人银行人员应作出合理判断，以确定是否

有需要作进一步尽责审查。 
 
• 未注册社团：上述原则均适用于未注册社团。 
 
• 银行不可允许使用并非为客户而设的本身内部账户（有时称为集中账户），

来切断客户身份与客户资金流动之间的关联。即是说，银行不可允许此等内

部账户被不当利用，以图妨碍银行适当监察客户账户的活动。 
 
1.2.3 以资金管理人及类似中介人名义持有的账户 
 
 私人银行人员须对中介人进行尽职审查，亦须确保中介人设有程序对客户进

行尽职审查，或确保中介人有法定责任进行尽职审查，而审查程序须符合银

行的要求。 
 
1.2.4 授权书／授权签署人 
 
 如客户委托授权书持有人或其它授权签署人办事，则一般对客户进行尽职审查

已经足够。 
 
1.2.5 有关自动上门客户和网上理财客户关系的守则 
 
 对于自动上门客户或透过电子渠道建立的客户关系，银行应决定是否先进行更

严格的尽职审查，然后才办理开户。银行应采取特别措施，以确定并未亲自露

面的客户身份，查明对方是否符合银行要求。 
 
1.3 尽职审查 
 
 必须收集及记录下列各类资料： 



 3

 
• 开户目的和理由 
• 预期该账户处理的事务 
• 财富来源（说明所涉资产净值来自何种经济活动） 
• 估计资产净值 
• 资金来源（说明开户时存入资金的来源和转账方式） 
• 保荐人或其它可提供信誉证明资料的途径。 

 
 除非已采取合理充分的其它措施对客户作尽职审查（例如理想而可靠的保荐

人），否则应在开户前先与客户会面。 
 
1.4 编号账户和其它户名之账户 
 
 银行只应在确定客户和利益拥有者身份后，才接纳客户开立编号账户或其它户

名之账户。银行必须以适当程度的监控对此等账户实行监察，而监察水平应与

其它账户相同。 
 
1.5 外地司法管辖地区 
 
 对于在外地司法管辖地区组成的团体，应依本指引所订的尽职审查程序审核其

风险。 
 
1.6 监督责任 
 
 银行应规定所有新客户和新账户由至少一名不属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人员审批。 
 
2 接纳客户：需要额外尽职审查／留意的情况 
 
2.1 总则 
 
 银行必须在内部政策界定需接受额外尽职审查的各类人士。如客户可能对银行

构成高于一般的风险，尤须进行额外审查。 
 
2.2 参考指针 
 
 以下各个类别可作为参考指针，对于此等类别的人士需进行额外审查： 
 

• 居于和／或资金来自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士，而有关国家或地区已被可靠

信息来源列为防止清洗黑钱水准较低，或者犯罪和贪污风险较高的国家或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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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某类商业活动或行业的人士，而有关活动或行业属于已知易被用作清洗

黑钱活动者。 
 
• 政治人物，即目前或曾经拥有具公信力地位的人士，例如政府官员、国营公

司的高层行政人员、政客、政党要员等等，并包括此等人士的家人和密切伙

伴。 
 
2.3 高层管理审批 
 
 银行内部政策应写明，如出现上述一个或多个类别的情况，是否必须由高层管

理审批拟建立的业务关系。 
 
 如与政治人物建立业务关系，必须先经高层管理审批。 
 
3 更新客户档案 
 
3.1 私人银行人员有责任按既定准则及／或在出现重大变化时，即时更新客户档

案。该人员的主管或独立监控人将定期审核客户档案内的相关部分，以确保资

料内容一致和完整。审核工作的频密度则视业务关系的规模、复杂性和风险而

定。 
 
3.2 如客户属于上文 2 界定的任何类别，银行应在内部政策写明是否必须由高层管

理参与档案审核工作。 
 
3.3 同样，对于上文 3.2.所述的客户，银行应在内部政策写明须提交予管理层和／或

其它监控层级的管理资料，以及提交此等资料的频密度。 
 
3.4 审核政治人物档案的工作，必须有高层管理参与。 
 
4 辨别不寻常或可疑活动的守则 
 
4.1 界定不寻常或可疑活动 
 
 银行应制订明文政策，辨别不寻常或可疑活动及其跟进工作。此政策应包含不

寻常或可疑活动的定义，并举例说明。 
 
 不寻常或可疑活动可包括： 
 

• 与尽职审查档案资料不符的账户交易或其它活动 
 
• 超过某个金额的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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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转式／随入随出的资金交易 

 
4.2 辨别不寻常或可疑活动 
 
 辨别不寻常或可疑活动的方式包括： 
 

• 监察各项交易 
 
• 与客户接触（会面、洽谈、本地探访等） 
 
• 从第三方取得的资料（例如报章、路透社、互联网） 
 
• 私人银行人员／内部掌握的客户处境情况（例如客户本国的政治状况） 

 
4.3 就不寻常或可疑活动进行的跟进工作 
 
 私人银行人员、管理层和／或监控部门应分析任何不寻常或可疑活动的背景。

如没有可信的解释，应决定进行下列监控工作： 
 

• 继续维持业务关系，但加强监察 
 
• 取消业务关系 
 
• 向有关当局汇报该业务关系的情况 

 
 向有关当局汇报的工作，由监控部门执行，并应知会高层管理（例如高级合规

总监、行政总裁、稽核总监、法律顾问）。如当地法律及规例有规定，可冻结

有关资产，而所有交易须经监控部门批准方可进行。 
 
5 监察 
 
5.1 监察计划 
 
 必须设立完善的监察计划，私人银行人员须负上主要责任，监察各个账户的活

动，并应掌握账户的重大交易和活动增多的情况，尤须慎察不寻常或可疑的活

动（参考 4.1）。银行应决定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自动系统或其它方式辅助履行此

等责任。 
 
5.2 持续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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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文 2 所述任何类别的客户，银行应在内部政策写明监察其账户活动的方

式。 
 
6 监控责任 
 
 应设明文监控政策，确立各个「监控层级」的标准监控程序（私人银行人员、

独立营运单位、合规监督部门、内部稽核）。监控政策应写明监控时间、程

度、范围、责任、跟进工作等。 
 
 监控政策所订的各个程序，应由独立的稽核部门（可以是银行内部单位）测

试。 
 
7 向管理层报告 
 
 应就清洗黑钱事宜定期向管理层报告（例如：向有关当局汇报的次数、监察工

具、适用法律及规例的变更、雇员培训课程的次数及范围）。 
 
8 教育、培训及信息 
 
 银行应设立有关辨别及防止清洗黑钱活动的培训计划，提供予接触客户的员工

及合规监督人员。定期常设培训（例如一年一度）的内容亦应包含辨别不寻常

或可疑活动的方法及跟进工作。此外，防止清洗黑钱法律和规例有任何重大变

更，应通报各员工。所有新入职员工均应得到有关防止清洗黑钱程序的指引。 
 
9 保存记录 
 
 银行应规定所有关于防止清洗黑钱活动的文件均须保存记录。文件必须保存至

少五年。 
 
10 例外和不合规的情况 
 
 银行应订立程序处理例外和不合规的情况，规定由独立单位进行风险评估及审

批工作。 
 
11 防止清洗黑钱组织 
 
 银行应设置人手充足的独立部门，负责防止清洗黑钱活动（例如合规部门、独

立监控单位、法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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